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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复〔2021〕4号
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55号提案的答复

赵家敏委员：

您提出《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乡人民政府廉政食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》的提案，交由县财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乡镇人民政府廉政食堂的建设与巩固为激励干部安心工作，积极干事创业提供了坚强保障。由于梁河县属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县域经济匮乏，财政收支矛盾突出，“三保”运转十分困难。为打赢脱贫攻坚战，上级调整了各行业部门的项目资金，整合用于脱贫攻坚领域，而乡镇人民政府廉政食堂的建设属脱贫攻坚负面清单项目内容，故无法用整合资金安排。

赵家敏委员，你的提案很好，但由于以上原因近期内未能解决您提出的要求，请谅解。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。

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3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庆通13988270368
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联络和社会法制委、县政府督查室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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